
南開科技大學學生申請成立社團辦法 
95 年 10 月 4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7 年 6 月 2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學生社團活動是學校整體教育的重要一環，學務處應輔導學生成立綜合

性、學藝性、康樂性、服務性、運動性等不同性質之社團，並以公開徵求

社員推展社務，以強化社團活動之教育功能。 

（二）學生申請組織之社團，若宗旨不適當或學校已有相同性質之社團者，學校

得不予許可。 

（三）學生籌組社團之程序： 

1. 經由本校學生七人以上發起，並填妥「學生組織社團申請表」，送請學務處

許可後，始得召開籌備會議。 

2. 籌備會議應擬定社團章程草案及徵求社員辦法、商定召開成立大會日

期，並向體課組報備。 

3. 社團成立大會召開前，應以書面報請體課組派員列席輔導。 
4. 社團於成立大會後，應將社團章程等資料送請體課組核備，並辦理正式

設立登記後，始可展開活動。 

（四）社團之社員以本校在學學生為限，並應依所屬社團章程之規定享權利、盡

義務。 

（五）社團負責人及幹部之資格、任期、改選、任用、解職等辦法由各社團訂定

之，並呈學務處核准後確實實行。 

（六）社團之設立登記應記載下列事項： 
1. 社團章程。 

2. 社團幹部及社員名冊。 

3. 主要活動項目。 

4. 社團成立經過及許可日期。 

5. 其他重要事項。 

（七）社團章程應記載下列事項： 

1. 社團名稱。 

2. 社團宗旨。 

3. 社址（應設於校內）。 

4. 組織與職掌。 

5. 社員入社、退社及除名之條件。 

6. 社員之權利與義務。 

7. 社長及幹部之產生方式及任免程序。 

8. 會議召集及集會方式。 

9. 經費及財務處理辦法。 

10. 章程之修改。 

11. 訂定章程之日期。 

（八）社團登記之事項有不符許可條件者，學校應限令其補正；逾期不補正者， 

學校得拒絕其登記並撤銷許可。 



（九）本規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